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常见问题解答 
广大灵活就业人员，国家惠民政策要用好，趁着年轻早参保，持续缴费不断

保，退休领取待遇好，老年生活更美好。如果您及您的家人还未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希望您从现在开始尽快行动起来，为将来年老预存一份最稳定、最可靠的保

障，我们欢迎您的加入、竭诚为您服务! 

1、什么样的人员可以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我省户籍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年满 16 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可自愿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注册地、

居民户籍地或居住证所在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

省外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可在居住证所在地参加养老保险。 

2、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是如何规定的？ 

缴费基数是按照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

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简称全口径平均

工资）的 60%、70%、80%、90%、100%、200%、300%七个档次之间选择。 

3、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缴费方式？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为 20%，其中 8%记入个

人账户。参保人员可以通过辽宁税务微信公众号微办税、辽宁移动办税 APP、支

付宝辽宁省税务局小程序等线上缴费渠道选择缴费档次和自主缴费；也可通过与

银行签订扣款协议的方式缴费。 

4、灵活就业人员如何申请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线上渠道：可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si.12333.gov.cn）、全

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www.12333.gov.cn）、电子社保卡、掌上 12333APP等渠

道轻松办理参保登记。 

线下渠道：携带本人身份证、本市户口簿或本地居住证，到户籍地或居住证

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也可到社保经办机构大厅设置的自助服务

一体机自助办理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即时办结”，符合条件的即时受

理、当场反馈；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度。 

5、因本人原因想中断缴费可以吗？ 

可根据个人情况灵活选择中断或恢复缴费，前后缴费年限合并累计计算。 

6、参保人员如何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在辽宁省内未跨制度调转的，只需在原参

保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停保，在新就业地或户籍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续保即

可。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跨省或跨制度调转的，参保人可以登录国

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掌上 12333”APP 以及于电子社保卡相关联的公众

号或者小程序提出转移申请。 

7、参保人员如何查询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单？ 

   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是全面记录参保人员登记、缴费、享受待遇及其他反

映社会保险个人权益的信息。灵活就业人员可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 12333APP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

和辽宁政务服务网等渠道查询，在线选择本人参保地、年度、险种类型查询本人

部分年度的个人权益记录；如果参保人查询的是我省个人权益记录，可以通过“辽

宁社保”公众号查询打印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证明等情况，也可以就近到当地社保

经办机构自助服务一体机自助办理。 

8、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在职职工退休后享受

的待遇一样吗？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在企业工作的职工参加的养

老保险是一样的，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也是相同的。在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等

因素相同的的情况下，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的养老待遇与企业职工是一样的，待遇

水平不会因费率不同打折扣。 

9、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缴费年限不足 15年的怎么办？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不足十五

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十五年，其中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参保、延长缴费五年后

仍不足十五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十五年；或可以申请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或个人可以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

到申请后，经本人书面确认后，终止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并将个人账户储

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10、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基本养老保险遇到问题怎么办？ 

遇到参保登记、关系转移、待遇申领等各方面的问题，可通过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官方网站、本地 1233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热线进行

咨询，或者到就近的社保经办机构现场咨询。切记不要轻信非官方信息和渠道，

不轻信社会机构可代缴等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以上宣传内容如国家、省、市另有规定的，按国家、省、市新规定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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